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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概述：2024 年 6 月 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以下统称“四部门”）有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研究确定了 9 个进入试点的联合体。下一步，四部门将按照试点总体要求和工作

目标有序推进试点实施。 

➢ 首批 9 个试点联合体已确定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再加速。

2023 年 11 月 17 日，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

试点工作的通知》，汽车生产企业和使用主体组成联合体向所在地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自愿申报，集中申报期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结束。本次进入试点

的 9 个联合体均来自于首次集中申报，由四部门根据专家总体意见，并综合考虑

产品类别、车辆运行城市特点、申报的自动驾驶功能、企业测试示范基础等情况

进行确定。9 个进入试点的联合体中，汽车生产企业包括长安汽车、比亚迪、广

汽乘用车、上汽集团、北汽蓝谷麦格纳、一汽集团、上汽红岩、宇通客车、蔚来

汽车等。 

➢ 试点申报是第一阶段 产品准入+上路通行为后续重点环节。试点的组织实

施分为试点申报、产品准入试点、上路通行试点、试点暂停与退出、评估调整等

五个阶段，当前第一阶段试点申报遴选工作已完成。第二阶段，四部门将指导进

入试点的联合体开展产品准入试点，包括两个环节：1）产品准入测试与安全评

估。进入试点的汽车生产企业要细化完善产品准入测试与安全评估方案，开展产

品准入产品测试与安全评估工作；2）产品准入许可。通过产品准入测试与安全

评估、且产品符合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强制性检验要求后，汽车生产企业向工信部

提交产品准入申请，由工信部作出是否准入的决定。第三阶段，取得准入的智能

网联汽车产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办理车辆登记后，在限定区域内开

展上路通行试点。 

➢ 试点工作将推动行业规模化发展 打造智能网联新质生产力。试点工作将带

来四点预期效果：1）引导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使用主体加强能力建设，系

统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技术创新、规模化发展和产业生态建设；2）基于试点

实证，加速形成系统完备、务实高效的法律法规、管理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快推

进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验证、安全评估等支撑能力建设，为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推

广应用奠定坚实基础；3）加快形成各部门、各地方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安全

管理工作机制，探索更加系统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研发生产、上路通行配套

政策、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运行提供支持保障；4）

通过试点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品量产应用，带动汽车与新能源、人工智能、信息

通信等产业融合，打造新质生产力，助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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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智能驾驶当前迎来三重拐点向上：政策端，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

上路通行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智驾产业化政策支持持续助力；供给端，华为、小

鹏无图城市 NOA 已实现全国大面积开通，特斯拉 FSD V12 版本快速升级迭代，

需求端，小鹏、问界智驾版选装比例超预期，智驾逐步成为购车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坚定看好智能驾驶赛道，建议关注： 

整车：智能驾驶落地领先、且产品周期、品牌周期向上的优质自主车企【比亚迪、

长安汽车、赛力斯、吉利汽车 H、长城汽车、理想汽车 H】； 

零部件：智能驾驶-【伯特利、德赛西威、经纬恒润-W、科博达】+智能座舱-

【上声电子（智能声学）、光峰科技（智能投影）、继峰股份（智能座椅）】 

汽车服务：测试服务提供方标的【中国汽研】。 

➢ 风险提示：全球及国内乘用车行业销量不及预期；智能化渗透率提升不及

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表1：进入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联合体基本信息 

序号 汽车生产企业 使用主体 车辆运行所在城市 产品类别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乘用车 

2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潮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乘用车 

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广汽祺宸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 乘用车 

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赛可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 乘用车 

5 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乘用车 

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乘用车 

7 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友道智途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儋州市 货车 

8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 客车 

9 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 乘用车 

资料来源：工信部，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2：我国国家层面智能驾驶相关法律法规梳理（2020-2023） 

时间 法规名称 具体更新内容 

2020.02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标准化智能汽车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律法

规、网络安全体系等基本形成 

2020.04 《2020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制定以及实施评估机制 

2021.03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 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进行道路测试和通行的相关要求， 

2021.03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 确认自动驾驶的分类、违法和事故责任分担规定 

2021.04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 

在内容上新增了关于自动驾驶车辆运营的规定，涉及自动驾驶上路合法性、自动

驾驶的安全性等问题，内容包括道路测试、通行号牌的要求、行驶数据记录、驾

驶员状态、肇事责任认定、功能检测等； 

2021.04 
《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

南》 
规定 L3、L4 级自动驾驶准入要求 

2021.08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明确 0-5 级自动驾驶划分 

2021.09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

范（试行）》 
规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与示范应用 

2022.08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 明确自动驾驶场景责任事故认定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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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转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指出试点城市需具备和 L3/L4 级自动驾驶汽车功能适应的基础设施、高精地图等

条件 

2023.11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工作的通知》 

允许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L3-L4 级别）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

展准入试点，明确高阶智驾事故责任归属 

资料来源：工信部，公安部，中国政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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